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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2月22日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与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将旗下的氢能源领域核心零部件项目、氢能源领域关

键装备项目、氢能源产业研究院等项目落地临港集团园区，初步计划一期投资3

亿元；并且公司将在临港集团园区内设立氢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基金一期规模2

亿元。 

公司于2022年2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决策

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9月1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元南路555号 

法定代表人：袁国华 

注册资本：1,178,498.8101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营范围：上海临港新城产业区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市政基础设备

开发投资，综合配套设备开发投资，兴办各类新兴产业，货物仓储，投资项目的

咨询代理，科技开发，受理委托代办业务（除专项规定），信息咨询。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与临港集团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临港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旗下的氢能源领域核心零部件项目、氢能源领域关键装备项目、氢

能源产业研究院等项目落地临港集团园区，初步计划一期投资3亿元；并且公司

拟将在临港集团园区内设立氢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基金一期规模2亿元。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四、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整合双方优势资源、缔结战

略合作关系，双方达成如下合作意向： 

1、乙方氢能源项目落户甲方临港集团园区： 

乙方将旗下的氢能源领域核心零部件项目、氢能源领域关键装备项目、氢能

源产业研究院等项目落地甲方临港集团园区，初步计划一期投资 3亿元。 

①氢能源领域核心零部件项目。聚焦燃料电池膜电极产品、PEM 电解水制氢

核心零部件的产业化。 

②氢能源领域关键装备项目。聚焦氢能源领域关键设备的研发及生产，在关

键零部件上实现突破，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国产替代。 

③氢能源产业研究院。研究院围绕氢能源产业底层关键技术进行技术突破，

主要包括基础材料研发、产品设计、生产工艺优化、产品性能提升等方面。 

2、乙方在甲方临港集团园区内设立氢能源产业投资基金 

基金一期规模 2 亿元。乙方将通过设立氢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在氢能源产业链

的重点环节投资布局，与行业内的优秀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整合优质产业资

源，逐步形成产业协同，推动氢能产业发展。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于 2021 年介入氢能源行业，开展燃料电池膜电极等核心零部件业务，

随着氢能源产业链日渐成熟，公司将深入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布局燃料电池、PEM

电解水制氢领域核心材料、零部件及关键装备，实现氢能源底层技术及产业化的

长远布局。 

2、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事项是公司战略规划的需要，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的氢产业的

长期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积极影响。 

风险提示：  

本战略合作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具体应以双方就合作内容另行签订的专项合

同条款约定为准，投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本项目能否完整的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的风险、本项目整体规划实

施周期较长，投资金额较大，具体实施进度、产出等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如因

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及市场环境、产品技术、融资环

境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22日 


